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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为 497,565,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流

动资金及偿还借款。 

若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因监管政策变化或根据注册文件

的要求予以调整的，则届时将相应调整。公司已建立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本次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将存放于公司指定的专项账户中，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及偿还借款。 

二、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一）本次募集资金的必要性 

1、优化资本结构，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及资产负债率 

截至 2023 年 9 月末，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94.98%，有息负债总额 77.35 亿元；

2020 年至 2023 年 1-9 月，公司财务费用分别为 8,423.96 万元、17,834.36 万元、

71,579.86 万元、44,844.31 万元，公司存在较大债务压力。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募集资金用于偿还借款及补充流动资金，一方面使得公司的债务总额下降且

净资产增加，有助于优化公司资本结构，降低资产负债率；另一方面，偿还部分

有息负债，可降低公司财务费用，降本增效，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及财务稳健性水

平，提高公司的抗风险能力与持续经营能力，为后续实现公司的高质量发展奠定

基础。 

2、提升营运资金充足率，提高公司抗风险能力 

公司所处房地产行业属于资金密集型行业，具备资金需求量大、资金周转周

期长等特点，现金流量的充足程度对维持公司正常的经营运作至关重要。近年来，

房地产开发企业获取资金的门槛不断提高，公司主要通过债务融资以支持公司发

展。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将有效补充公司业务发展所需流动资金，提高公司抗风险

能力，助力公司把握新的发展机遇，帮助公司走出经营困境，提升经营业绩。 

3、提高实际控制人及控股股东持股比例，稳定公司股权结构 

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公司实际控制人天津市国资委通过津投资本、天津

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合计控制公司 26.28%股份，其中津投资本持有公司 16.42%

股份，为公司的控股股东，第二大股东天津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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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均被质押及冻结）。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认购对象为津投资本。本次发行后，津投资本持

股比例为 35.71%，天津国资委实际控制公司股权比例为 43.29%，天津市国资委

控制及津投资本持有之股份比例将进一步提升，有助于增强公司股权结构稳定性。 

（二）本次募集资金的可行性 

1、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使用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流

动资金及偿还借款，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

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四十条、第五十

七条、第六十条有关规定的适用意见——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8 号》等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具有可行性。 

2、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符合公司发展需要和全体股东利益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后，一方面有利于公司降低资产负债

率，降低财务风险，改善公司资本结构，提升盈利水平，推动公司业务持续健康

发展；另一方面将增加公司净资产和营运资金，公司资本实力随之增强，从而缓

解公司经营活动扩展的资金需求压力，进一步提高公司的综合竞争力，确保公司

业务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3、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实施主体治理规范、内控完善 

公司已按照上市公司的治理标准建立了以法人治理结构为核心的现代企业

制度，并通过不断改进和完善，形成了较为规范的公司治理体系和完善的内部控

制环境。在募集资金管理方面，公司按照监管要求建立了《津投城开募集资金管

理制度》，对募集资金的存储、使用、投向及监督等进行了明确规定。本次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董事会将持续监督公司对募集资金的存储

及使用，以保证募集资金合理规范使用，防范募集资金使用风险。 

三、本次募集资金投资投向涉及的报批事项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

金及偿还借款，不涉及投资项目的报批事项。 

四、本次募集资金使用对公司经营管理、财务状况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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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使用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和发展需要，募集资金运用

方案合理、可行。项目顺利实施后，公司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将进一步提升，有利

于稳定公司股权结构。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所募集的资金，在扣除发行

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借款，有利于优化公司资本结构，减少公

司财务风险，提升公司持续发展能力，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资产和净资产规模将有较大程度的增长，营运资

金会得到有效补充。同时，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能有效缓解公司债务压力，

降低资产负债率，优化公司的资本结构，降低公司的财务风险，提升公司偿债能

力，为公司后续发展提供有效保障。 

五、结论 

综上所述，本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符合未来公司整体战略发展规划，

符合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的规定，具备必要性和可行性。本次募集资金的到位和

投入使用后，有利于提升公司整体竞争实力，增强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公司财

务结构将更加稳健合理，经营抗风险能力将得到有效加强，从而为公司发展战略

目标的实现奠定基础，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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